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eachers Union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址：台北市民權西路 27 號 2 樓        TEL：02-2585-7528 

NFT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網址：www.nftu.org.tw                  FAX：02-2585-7559 

第 1 頁，共 2 頁 

【新聞稿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稿日期：2025年 4月 10日 

工會法修法 勿見樹不見林 

全教總：應全面檢討 促進教師工會公平發展 

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於今(4/10)日舉行「工會法修法及廠場工會設立權益

制度」公聽會，全教總出席表達《工會法》自 100年 5月 1日修正開放教師組工會，

施行迄今已逾十年，尚未能全面檢視其缺失，應藉此修法時機，不僅見樹也要見林，

促進教師工會公平發展，讓各業受僱者都擁有合理合法的勞動三權。 

教師雖可組工會，但被禁止組織企業工會，由於現行《工會法》對企業工會保

障較其他類型工會更為完整，限制教師組織企業工會，等於缺少法定的會務假保障，

對教師工會組織存續及運作影響甚鉅。此顯與勞動基本權所欲表彰保障工會之團結

權、工會會務自主化之立法目的相違，亦無法落實憲法保障結社自由權之精神。 

教師工會會務假沒法訂 會務運作沒保障 

目前教師工會會務假僅能透過團體協約、一般集體協商程序等方式，各自與縣

市政府主管教育機關/學校(雇主)協商。全教總曾與教育部進行協商，取得一定共識

後，教育部於 2012 年 5 月 21 日函知各縣市政府，有關公立學校教師擔任總聯合

會及直轄市、縣市教師產（職）業工會之理事（監）事、會務幹部，辦理會務給假

之處理原則，多數教師工會尚能依此運作。 

然而，會務假非以法律明訂的現況，使得部分縣市政府得以透過不核給或干涉

教師工會會務假，行雇主准駁權之名，達打壓工會活動之實。部分縣市陸續發生打

壓教師工會的實例，例如最近的台南市，早自 2013年起臺南市蔡姓議員年年在市政

質詢發表對工會會務假的謬誤言論，施加不當壓力給台南市政府，雖當時台南市政

府不被影響，然同一位議員的謬論卻在 2025年愈演愈烈，台南市政府也出現對教師

工會會務假的鬆動，皆凸顯教師工會運作沒有法律明定會務假的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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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檢討勞動三法 促進各業勞工/各類工會公平發展 

教師工會在無企業工會的會務假制度性保障下，仍致力以產/職業工會、聯合會

形式積極維護教師勞動權益，提升整體教育品質。且就實務上而言，產/職業工會之

會員規模遠超過一般企業工會，所需辦理的工會業務需求更甚於企業工會，卻無明

確法規範保障教師工會之會務假，顯有失公平之處。 

因此，為落實勞動基本權所賦予教師之權利，並使各產業受雇者及各類型工會

得以公平健全發展工會組織，全教總強烈呼籲應藉此修法時機，應立即修法明訂教

師工會之會務假相關條文，賦予法源依據及彈性運用空間，以利教師工會會務運作

不受其他因素干擾。另一方面，也應同時進行全面檢討《團體協約法》、《勞資爭

議處理法》中對教師工會的種種不當限制，提出修正版本。全教總認為這些明顯不

利於教師工會發展的條文，是勞動部不應繼續怠惰的重大事項，勞動部應該主動積

極推動勞動三法修法，不應該再繼續耗掉下一個十年。 

 

 

 


